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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协商民主研究历经４０余载，蕴含着深刻的实践逻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代议民主的
治理失灵现象日趋普遍。在探寻治理失灵的应对策略时，西方学者着力构建协商民主的理论范式，

从多个视角阐释了协商民主的效能优势。然而，西方国家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制约了

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有鉴于此，西方学者着力研究协商民主的制度实现形式。由于代议民主存

在路径依赖等原因，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缺乏法理基础和政治支持，面临碎片化、形式化和制度整合

等瓶颈。西方学者转向建构协商系统，以期打破瓶颈。不过，理论更新还是无法扭转西方协商民主

应用的衰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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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毕塞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协商民主的
概念至今，西方协商民主研究历时４０余载，范
式内容异彩纷呈。西方学界的范式梳理存在两

大进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重点回溯理论渊源，
考证罗尔斯等人的学术贡献，归纳共和主义、普

遍主义和后现代的协商民主理论［１］；近年来，艾

斯特等人将范式演进概括为四个代际，第一代

探究协商民主的基本范畴，第二代论证协商民

主的治理优势，第三代探究协商民主的制度程

序，第四代阐述协商系统理论［２］。

２００１年哈贝马斯来华交流后，国内学界掀
起研究西方协商民主的热潮。早期，研究者侧

重梳理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和治理效能［３］，概

括协商民主的理论流派和实践形式［４］，分析哈

贝马斯等人的理论创新［５］。后续研究更多地转

向制度设计和操作程序［６］，总结前三代协商民

主理论［７］。近期，研究者重点关注第四代理论

及其对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启示［８］。

总的来看，国外的早期梳理无法兼顾理论

前沿，近年来的概括只是按照时间线索勾勒理

论脉络，没有全面展现每代理论回应的治理难

题。国内研究成果丰硕，但尚未完整梳理西方

４０余年的范式演进轨迹，特别是没有观照理论
发展的实践逻辑。因此，有必要立足西方协商

民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治理情境，重构四个代

际的研究议题，揭示范式演进的历程及其实践

困境，尤其要厘清范式演进的实践背景和焦点

内容，展现西方协商民主的应用衰变，以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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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协商民主的治理效能，为中国完善协商民

主体系提供理论参照。

　　一、西方协商民主的滥觞情境及其

效能阐释

　　代议民主的失灵，构成了西方协商民主的

滥觞情境。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代议民主无力应

对国家治理危机，效能短板日益凸显，治理失灵

现象日趋普遍。当时，欧美经济陷入滞胀，权力

被资本绑架，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政治抗争不断。

西方学者在探究治理失灵的应对策略时，提出要

发展协商民主，弥补代议民主的效能短板。

１．西方代议民主的治理失灵

西方代议民主主张权利形式平等，强调选举

可以表达私利，实现公益，要求少数服从多数。

这套制度存在明显短板，如不能保证实质平等，

公共政策常常背离公共利益，无法满足复杂社会

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需求，治理失灵现象层出不穷。

治理失灵首先表现为，选举被资本操纵，违

反平等原则，导致政治遭遇合法性危机。西方代

议民主蕴含“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平等预设，

认为公民通过选举表达政治认同，赢得多数选票

者自动获得执政合法性。可是，由于资本绑架权

力等原因，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的鸿沟愈拉愈

大，进而反噬权利与自由，不可避免地诱发公共

价值的合法性危机。进一步讲，选举只能决定谁

执政，无法保证胜选者履行竞选承诺、根据公共

利益决策，时常引发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危机。

治理失灵也表现为，选举并非正和博弈，无

法全面反映公共利益。在代议民主的框架内，

公民权利等同私人偏好，公民参与选举表达偏

好便能增进权利，聚合形成公共利益。“民主

的目标就是将分散的个人偏好尽可能通过一种

公正而有效的方式聚合成为集体的选择。”［９］

可是，公共选择理论早已证明，遵循个体理性进

行社会交往极易导致集体非理性，会使公益受

损。阿罗不可能定理更是表明，选举筛选出的

社会偏好无法代表多数利益。选举根据投票多

寡确定公共利益的内容，无法综合考虑偏好的

强弱及其合理程度，不能全面映射社会事实，致

使偏好聚合出现偏差，决策信息失真。依靠选

举生成公共利益，效力有限。

治理失灵还表现为，代议民主难以适应复

杂社会的治理需要。二战后，西方国家相继进

入后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复杂性骤增，乃至生

成风险社会。典型表现为：身份认同日趋多元，

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少数群体的权利诉求愈发

强烈。然而，代议民主奉行多数决定原则，政治

精英鲜有动力回应少数群体的诉求。少数群体

被迫诉诸政治抗争维护权益，黑人民权运动和女

权运动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便是最

好的例证。面对类似错综复杂的公共议题，代议

民主失灵日趋频繁，充分暴露了效能短板。

代议民主失灵召唤治理改革，改革效果却

不尽如人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国家为应

对复杂棘手的公共事务，大刀阔斧地革新行政

体制，吸纳市场和社会参与公共治理。新公共

管理运动随之发轫，类型多样的治理网络陆续

涌现。然而，治理并非万能钥匙，存在大量失

灵、失效甚至失败的案例。治理网络常常由精

英特别是经济精英支配，矛盾分歧和权力为资

本服务的现象屡见不鲜，无法确保治理的公共

性、平等性和责任性［１０］。

效果有限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改革只是

在治理技术层面修补行政体制，并未在政治制

度层面触及代议民主体制，属于隔靴搔痒。从

聚合决策信息的角度看，代议民主是一套化繁

为简的治理机制。它将公民权利及其偏好简单

地化约成标准化的选票，根据选票数量确定偏

好实现的内容与顺序。选票承载的决策信息非

常有限，根本无法如实反映权利偏好的复杂性。

仅仅依靠选举很难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社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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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选举的效能短板越明显。应对代议民主

的治理失灵，满足复杂社会的治理需求，势必要

求改革政治制度。

２．协商民主的效能阐释研究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者在寻找政治

制度改革路径的过程中，积极建构协商民主的

理论范式。范式建构的重点是，论证协商民主

有助于增进公共利益，促进政治平等，夯实政治

合法性基础，治理复杂的风险社会，弥补治理网

络的民主赤字。也就是说，论证协商民主是治

理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有机统一，具有缓解国家

治理危机的显著优势，成为阐释协商民主治理

效能的实践起点。

鉴于代议民主难以全面反映公益，西方学

者主张公民遵循公共理性，实行协商民主，从而

全面整合公共利益。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界

定，是理论阐释的基石。如其所言，“公共理性

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

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

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１１］。简单说来，公民

在公共领域应当根据公共利益协商，不能只顾

私利。在罗尔斯的基础上，博曼指出公共理性

具有多元性。“当协商者运用多元公共理性的

时候，他们就可以实现互相尊重、互相包容。”［１２］

西方学者在重新解释政治参与目的的基础

上，指出协商民主不是聚合偏好，而是转换整合

偏好，可以更好地增进公共利益。哈贝马斯对

此指出，“我们必须把进入政治过程的各种偏

好不是看作某种给与的东西，而是看作一些接

受论据之交换、可以用商谈方式加以改变的输

入”［１３］２２０。公民的偏好需求存在轻重缓急之

分，会经过协商进行动态调整。深入的沟通交

流，有望消除对偏好实现顺序的分歧，就程序规

范和政策议程达成共识。

针对社会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有必要论证

协商民主具备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效能。代表性

观点有，“合法性的源泉并不是个体先定的意志，

而是意志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审议本身”［１４］。

“民主的意识形成过程确定合法性力量，是从

那些允许在协商过程中更好论据发挥作用的交

往预设和程序中得来的”［１３］３４２。他们认为，建

立规范程序，确保公民平等协商，根据公共利益

陈述理由凝聚共识，能够夯实公共政策的合法

性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与代议民主强调通过

选举赋予统治权合法性不同，协商民主更在乎

法律等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鉴于资本操纵选举，论述协商民主可以增

进平等，成为范式建构的题中之义。研究者尤

其反对累积性不平等，主张协商，遵循平等、包

容和互惠的原则。他们强调，“协商观念不仅

要求平等对待他人的利益；考虑到良知差异的

背景，它还要求他人可接受的理由，政治上可行

的理由。我将这种要求称为协商包容原则”［１５］。

增进包容性，需要采用问候、修辞和叙述的协商

模式。仅仅承认理性说理的正当性会生成内部

排斥，不善于说理者会身处劣势［１６］。此外，还

应确保说理的互惠性，“它所要求的是能够向

受到激发寻找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所有各方

证明为正当的理由”［１７］。互惠性特指根据正当

理由表达体现公共利益的偏好诉求。

阐明协商民主可以更好地响应风险社会的

治理需求，回应身份政治和价值多元论的挑战，

避免治理网络失灵，充实协商民主的发展理据，

是阐释效能的重要环节。吉登斯等人既解释了

风险社会的形成原因，又说明了协商民主的治

理效能。他指出，人追求解放推动了现代性的

展开，“人为不确定性”剧增。“我们的存在，比

以前更具有风险。”［１８］实现解放应对风险，需要

发展“对话民主”。协商民主的风险应对能力

具体表现为，可以为塑造公民的国家认同提供

不偏不倚的程序，“是在撕裂的社会调和冲突

最民主的方法”［１９］；有助于澄清道德价值观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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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培育妥协精神、正义观念和宽容意识［２０］；能

促成治理与民主的融会贯通，“促进治理网络

的透明性、开放性和包容性”［２１］１３０。

考虑到精英支配治理网络，侵蚀平等协商，

西方学者重塑了协商民主与权力运行的关系。

哈贝马斯指出，“在民主法治国中，政治权力分

化为交往权力和行政权力”［１３］１６８。公民在公共

领域通过协商生产交往权力，借助公共舆论将

公共意见转化为公共意志。行政权力通过执行

公共政策，落实公共意志。佩迪特着重论述了

权力的无支配性，认为公民围绕分歧展开论辩，

形成公共政策，具有非专断性［２２］。更具启发性

的是，有人借鉴支配性权力和共享性权力的分

析框架，指出协商民主生成的共享性权力“是

一种积极的创造性能量，蕴含了相互赋权”［２３］。

简而言之，协商民主会促成赋权，增进平等。

　　二、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掣肘及其

制度实现

　　发展协商民主不仅需要在应然层面阐释效

能优势，更要推动实践的创新与扩散。从实际

情况看，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层级越高，创

新扩散的效能越是乏善可陈。剖析掣肘因素，

总结发展路径，提炼操作程序，阐明协商民主的

制度实现形式，也就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

１．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限度

按照从基层到中央的空间层级递进，西方

协商民主的实践创新呈递减式衰退，面临一系

列掣肘因素。特别是社会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

严重制约了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导致创新扩

散动力不足，出现衰变困局。

在中央层级，协商民主的制度创新屈指可

数。典型案例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至本世纪

初，多个欧洲国家陆续在议会或政府下设专门机

构，组织科技政策协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包

括转基因在内的新兴技术遭到国民的强烈抵制。

为消除疑虑推广技术，丹麦议会于１９８５年率先

成立了技术基金委员会，吸纳公民参与协商民

主，“开始试验并设计能使普通公民参与科技评

估的参与方法”［２４］２３５。此后，法国、荷兰、英国、德

国、瑞士、希腊、意大利、挪威、芬兰和比利时等国

政府纷纷效仿。

西方的实践创新主要发生在基层社会，零星

地由地方政府推动，涉及的议题较为广泛。按照

组织协商的方式差异，可以将创新归结为两种类

型：一是委托第三方承办。典型案例包括，自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起，克洛斯比创办的杰斐逊中心（现

已更名为新民主进程中心）数十次受美国地方和

基层政府委托，组织公民陪审团协商［２５］。１９９４

年至今，费什金领衔的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实验

室（前身为协商民主中心）在多国受托开展协商

民意调查［２６］。二是责任主体直接举办。广泛实

践的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至今，法国和德国

的地方政府围绕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组织

协商民主［２７－２８］。１９９３年至今，数百个美国社区

组织居民开展学习圈协商，议题涵盖教育改革、

种族歧视和社区建设等方面［２９］。２０１０年，美国

俄勒冈州政府创立公民初选评议会，定期在选举

前随机抽选２０—２４位公民参与协商民主，并将

协商成果报告邮寄给选民参考［３０］。

西方协商民主不是在制度真空中发生的，

实际效能深受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影响。就权

力结构而言，欧陆国家法团主义政治传统浓厚，

英美国家多元主义政治盛行，两者都限制了协

商民主的效能发挥，导致协商机会不平等、协商

过程不包容。如瑞典的环境政策协商“主要是在

行政理性的指导下，由国家主导”［３１］。加拿大的

协商民主是典型的利益集团政治，“协商赋权取

决于它是否与主导集团的经济利益一致”［３２］。

权力结构只是印证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何

制约效能发挥，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则会影响

协商民主的全过程。欧盟的食品安全协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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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越是利益相近者，越是无法在哈贝马斯的

意义上与其他相关方进行协商”［３３］。澳大利亚

和德国的案例分析显示，利益分歧决定了协商

能否达成政策共识，分歧越大，越难达成共识，

协商越有可能蜕变为私利辩护［３４］３。这些案例

足以表明，在实践中，多数协商者都在诉说私

利，很难转换偏好形成共识。

艾斯特等人更是从十个方面概括了社会结

构对西方协商民主的效能掣肘。分别是，协商

民主无法克服现代社会的参与规模限制，协商

民主化解冲突的潜能有限，社会经济不平等扭

曲协商过程，基于专业知识的精英治理很难与

公民协商兼容，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可能导致协

商失败，利益集团政治与协商民主冲突，公民公

共理性的心智储备不足，公共领域协商与政治

系统衔接不畅，公民协商和政治代议士的权责

边界亟待区分，以及无法保证公共领域协商的

实效性［３５］８－１５。

２．协商民主的制度实现研究

协商民主尽管在理论上具有显著的效能优

势，社会结构却会限制其实际效果。为突破效

能限度，西方学者着重论述协商民主的发展路

径和操作程序，积极推进制度实现形式研究。

早在协商民主理论问世之初，毕赛特等人

就阐述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如其所言，

“两院制并不是妨碍多数统治的设置，而是会推

动协商多数有效统治的一种制度机制”［３６］。不

少学者延续毕赛特的思路，纷纷主张赋予议会

等国家机关组织协商的职能。有人强调，“在

‘协商民主’的众多路径中，我的志趣是集中探

讨协商民主在帮助我们重构代议机构协商能力

方面的能力”［３７］。

这条路径依托既有的国家治理体系，最有

可能实现制度化。但止步于此，极易混淆代议

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区别，使实践创新沦为政治

精英协商，进而背离规范要求。众所周知，经过

哈贝马斯的理论阐述，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特别

强调公民参与。要拓展协商民主的制度实现形

式，必须另辟蹊径。

由于市民社会发育较为成熟，社会自组织

能力较强，以社会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在西方更

具可行性，继而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哈贝马斯就强调，应当立足公共领域推广协商

民主。研究者竭力丰富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

利用协商民意调查等协商会议程序，组织协商

民主，培育微型公共领域，最有希望推进实践创

新的制度化［２１］１５５－１５６。

推广协商民主既要探究发展路径，也离不

开操作程序创新。研究者为调和参与规模和时

空范围的张力，确保参与机会平等，阐释了协商

代表程序，科学回答了“谁”协商的问题。首

先，论证代表和协商兼容，指出“代表的对立面

并不是参与，而是排斥，参与的对立面则是不在

场”［３８］。其次，分析了建立健全协商代表程序

的意义，可以丰富协商话语进而增进政策合理

性［３９］，能确保协商过程的可见性，促进社会团

结［４０］。再次，概括了协商代表的产生方法，包

括毛遂自荐、非随机抽样、随机抽样和全民参

与。“在微观协商技术中，随机抽样是目前选

择参与者的主要方法。”［４１］７４在统计学意义上，

它可以确保利益相关人参与机会相等。

确定了“谁”协商，还需回答“如何”协商的

问题，研究者继而阐述协商会议程序。这些程序

的容纳人数、协商时间和适用议题迥异，主要包

括公民陪审团、公民共识会议、规划小组和协商

民意调查等。前三者适用于小规模协商，要求时

间宽裕保证深度交流，适合疑难议题。后者能同

时容纳成百上千人参与，对时间和议题的要求弹

性较大［４２］。会议程序看似微不足道，却会影响

协商的民主质量，需要根据议题性质精准挑选。

可以想见，制度实现研究并不能转化为生

动实践。虽然发展路径创新能丰富协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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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程序创新能促成科学协商，但是都保证不

了协商民主的实效性，难以推动协商民主的创

新扩散，无法确保协商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

　　三、协商民主的制度梗阻及其系统

建构

　　更棘手的是，在代议民主的框架内，西方协

商民主发展面临难以逾越的制度梗阻。研究者

转向建构协商系统理论，从而疏通梗阻。这套

理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却很难转化为实践。

１．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梗阻

制度梗阻集中表现为，代议民主存在路径

依赖。竞争性选举会限定协商民主的适用范

围，政治精英和政党鲜有意愿支持协商民主发

展，导致协商民主出现碎片化和形式化等问题，

无法被吸纳嵌入国家制度体系。

在西方国家，正式的选举具有不可替代的法

理正当性。宪法和法律都规定，重大政治议题由

公民投票决定，一般性的公共事务由行政官僚根

据政治代表的决定治理。协商民主只具备非正

式性，协商成果没有法律效力，仅供决策参考。

正式的代议民主与非正式的协商民主存在制度性

冲突，前者会限定后者的发展空间和效用边界。

迫于竞争压力，政治精英主要围绕选举分配

政策注意力，很少有意愿全方位推进协商民主发

展。以欧洲科技政策协商为例，除丹麦政府实实

在在地组织协商民主外，其他机构主要负责知识

科普和政策宣传。究其原委，“丹麦有着浓厚的

整体化政治过程的传统，公民参与各种各样的议

题讨论和决策”［２４］２３７。与之相对，其他国家并不

具备这样的民主传统。法国议员认为协商主要

发挥决策告知功能，“不代表它可以挑战任何政

府政策”，美国联邦政府毫无兴趣组织协商民

主［２１］１７２－１７３。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曾围绕消费者

保护组织协商民主，却搁置协商成果［３４］１０８。这些

都表明，西方政治精英并不热衷于支持协商民主。

竞争性选举也造就了西方国家的政党之

争。赢得选举，事关政党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

运。竞争压力驱使政党将主要目标设置为，通

过胜选执掌政权。政党凝聚利益、培养精英、联

系选民乃至政治动员，都是为了执掌政权。政

党为实现目标，甚至会裹挟公共利益，将一己私

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即便引发社会撕裂、政

治极化和社会冲突也毫不顾及。近年来，伴随

民粹主义的兴起，政党为了胜选无所不用其极，

典型的就是煽动选民，制造分裂。在实践中，政

党支持协商民主发展的意愿持续低迷，既无暇

进行顶层设计，也无意坚持高位推动。

政治支持有限，势必加剧协商民主创新扩

散的碎片化。平心而论，西方基层和社会公共

领域的协商民主实践较为常见。然而，由于政

治支持缺位等原因，这些实践都是各自为政，没

有统一部署，缺乏统筹协调，呈现出碎片化的发

展态势，尚未有效整合进国家制度体系，无法构

建起一个完整的决策闭环。

接踵而至的就是，协商民主成果应用的形

式化。实证研究显示，“微型公共领域对政治

系统缺乏影响力”［４３］，“没有证据表明重大的政

府决策是经过公民开放平等的协商作出的，公

共协商在公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可以忽

略不计”［３５］３。这就再次说明，西方协商民主的

实际效能不尽如人意。

不难发现，西方协商民主发展遭遇制度梗

阻，并非因为创新形式不丰富，发展路径不清

晰，操作程序不科学，而是受代议民主路径依赖

的束缚，法理基础薄弱，政治支持有限。尽管如

此，西方学者仍然坚持探索协商民主的制度实

现形式，转而阐述协商系统理论。

２．协商民主的系统建构研究

协商系统理论聚焦国家制度体系的协商性，

而非协商民主的系统化，认为发展协商民主应当

树立系统思维，确保公共治理的协商性涉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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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主体、制度体制、程序机制、政策规范和技

术方案，非协商甚至反协商的要素必不可少。

研究者提出了三种思路建构协商系统。第

一种以政策过程为出发点，宽泛地主张将有助于

集体决策的交往行动都纳入协商系统。帕金森

就认为，多元的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在议程设

置、议题讨论、政策制定和决策执行等阶段均能

发挥作用，理应归入协商系统［４１］１６９。第二种关注

协商行动，提议将契合对话性、反思性和尊重他

者等原则的治理行动纳入协商系统［４４］。第三种

强调协商效能，认为有助于提升包容性、公益性

和说理性的治理实践都属于协商系统。“非协

商的实践只要能发挥积极的协商效果，都应被

视作系统的组成部分。”［４５］

三种思路都强调，建构协商系统不能狭隘

地关注协商过程，必须整合制度体制、程序机制

和主体行动等组成要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这些要素类型多样、性质多元、权责功能各异甚

至相互排斥，实现有效整合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研究者希望通过优化协商系统的运作流程，解

决整合难题。

目前，存在两类优化建议。第一类以协商

过程为切入点，认为系统运行流程应当具备下

列特征：一是明确协商主体，确保主体及其观点

的包容性多样性；二是发展协商场域，推动政治

精英协商、非正式私人交往、社会公共领域协商

和新闻舆论报道的协同并进；三是提炼话语实

体，将协商者的政策主张、需求偏好、价值观念

和情感态度纳入讨论，形成共识性的政策动议；

四是传播协商话语，有序衔接不同场域的协商话

语；五是实现政策转化，根据需求偏好及其理由

的强弱度制定公共政策；六是执行公共政策［４６］。

第二类立足公意的实现过程，认为运行流程包

括：一是发展社会公共领域协商，激励多元主体

通过社会运动、舆论报道和微型公共领域表达

话语；二是引导国家机构授权协商，推动政府组

织协商；三是传播协商话语，依托新闻媒体、政

治抗争和私人接触等，公开支持或者反对某项

话语，规范公共领域与授权机构的交往；四是建

立问责制度，明确授权机构向公共领域的舆情

反馈机制；五是健全多元协商制度，完善协商系

统的组织机制；六是确保协商的实效性，促使公

共政策吸纳协商成果［２１］１１－１２。

就其本质而言，这两类建议都汲取了哈贝

马斯的理论灵感，认为规范协商系统的运行秩

序，应当发展社会公共领域，形成作为公共意见

的协商话语，政府随后依托微型公共领域等程

序机制将其吸纳输出为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政

策。它们只是拓展了话语吸纳机制，认为非协

商甚至反协商的制度程序和集体行动，也是协

商系统的组成要素。

毋庸置疑，西方协商系统的建构及其运行

同样面临瓶颈。Ｊ．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４７］就指出，在建

构系统时，组成要素不是连接过于紧密，致使分

工不明，影响运行秩序，就是连接松散乃至脱

节，导致衔接不畅；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协商民

主不是面临制度性支配，就是遭遇社会性支配。

前者是指某些要素过于强势，操纵其余要素，损

害协商的平等性，后者具体表现为不平等扭曲

协商过程，侵蚀系统的包容性。此外，治理主体

潜在的固执偏见会限制治理效能发挥，如坚持己

见，无法转化偏好，甚至催生群体极化现象。

更需反思的是，将制度体制、程序规范和机

制技术等要素全部视作协商系统的组成部分，

必定会导致概念界定过于宽泛。“如果要确保

协商和协商理论的辨识能力，就必须让协商系

统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互动区别开来。”［４８］概念

泛化极易混淆协商民主与其他治理行动的区

别。如果忽视协商民主运行的应然原则，从有

利于协商效能发挥的角度设计概念，会将非协

商乃至反协商的要素笼统地视作组成要素，导

致协商系统既无协商，也无民主。有利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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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可以激发协商效能，只是评判协商系统组

成要素的必要非充分条件［４４］。

在西方现行体制内，概念泛化不可避免地

会扩大政治不平等，衍生新的权力失衡［４９］。前

者典型地表现为，将多元主义政治纳入协商系

统，为利益集团政治披上协商民主的亮丽外衣。

此举不是为不平等的现实辩护，就是美化甚至纵

容资本操纵。后者主要是因为，协商系统组成要

素的多元化和发生场域的分散化，会拓展强势群

体的协商参与范围，弱势群体由于资源有限无力

充分参与协商，导致精英政治取代协商民主。

因此，协商系统理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修

复与完善影响甚微，难以破解协商民主发展的

瓶颈，不能克服社会结构导致的效能限度，很难

畅通代议民主衍生的制度梗阻，无法提高政治

精英的支持意愿。

　　四、结论与讨论

　　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范式演进蕴含着深刻
的实践逻辑。为弥补代议民主的效能短板，克服

治理失灵，学界阐释了协商民主的效能优势。社

会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限制了西方协商民主的

实际效能。学界又立足发展路径和操作程序创

新，研究协商民主的制度实现形式。由于代议民

主的路径依赖，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缺乏法理基础

和政治支持，加剧创新扩散的碎片化，造成成果

应用的形式化。研究者寄希望于建构协商系统，

引导实践探索摆脱应用衰败。结果，却徒劳无功。

分析西方协商民主的范式演进及其应用衰

变，有助于在理论维度深入理解协商民主的效

能优势。首先，要整体把握优势构成，认识到协

商民主可以更好整合公共利益，调和分歧凝聚

共识，夯实政治合法性基础，增进实质平等，提

升国家治理能力。其次，要客观分析影响效能

实现的条件因素，如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再

次，还需牢记发展协商民主，应当激发国家制度

体系的资源禀赋，引导培育社会公共领域，科学

引进协商操作程序。

分析还有助于在现实维度比较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的显著优势。首先，政治优势显著。与

西方缺乏政治支持迥异的是，中国共产党全面

支持协商民主发展，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不断完

善顶层设计，鼓励地方推陈出新。其次，实践优

势显著。与西方实践主要发生在基层社会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生成了七大协商渠道，协商

形式日益多元，协商程序逐步规范。再次，制度

优势显著。中国不仅建立了专门协商机构，而

且赋予国家机关协商民主职能，还引导基层社

会实施协商治理。最后，效能优势显著。相较

于西方存在效能短板，中国协商民主在治国理

政的方方面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需反思协商系统理论对中国全面

发展协商民主的启示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５０］。健全完善程序合

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成为发展协商民

主的重要抓手。结合协商系统理论的内核，有

理由说，应当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整合一

切有利于协商民主发展的组成要素，将七大协

商渠道有机嵌入国家制度体系，充分释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协商潜能，规范协商民主

与公共决策的衔接程序，协同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的机制集成创新。可行切入点包括，既要利

用近年来民主治理的制度创新，如基层立法联

系点制度、“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和领

导干部挂点联系基层制度，打通七大协商渠道

的协作联结秩序，更要依托党建引领、绩效考核

和问责驱动等机制创新，优化党委、人大、政府、

政协、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的协商治

理网络，构建从协商整合民意到科学民主决策

的完整闭环体系。

参考文献：

［１］　ＢＬＡＵＧＲ．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８３·



黄徐强：从阐释效能到建构系统———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范式演进及其应用衰变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９６，１６（２）：７１－７７．

［２］　ＥＬＳＴＵＢＳ，ＥＲＣＡＮＳ，ＭＥＮＤＯＮＡ，ｅｔａｌ．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Ｊ］．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６，１０（２）：１３９－１５１．

［３］　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Ｊ］．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２００４（３）：２６－３４．

［４］　卢瑾．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现状与启

示［Ｊ］．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８（５）：９９－１０７．

［５］　谈火生，吴志红．哈贝马斯的双轨制审议民主

理论［Ｊ］．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２００８

（１）：３２－３９．

［６］　钱再见，唐庆鹏．国外协商民主研究谱系与核心

议题评析［Ｊ］．文史哲，２０１５（４）：１５１－１６２，１６８．

［７］　王新生，齐艳红．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内在演进

［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６）：１１６－１３０，１５５．

［８］　佟德志，程香丽．当代西方协商系统理论的兴起

与主题［Ｊ］．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１）：８８－１０４．

［９］　米勒．协商民主和社会选择［Ｍ］∥费什金，拉

斯莱特．协商民主论争．张晓敏，译．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９６．

［１０］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Ｅ，ＴＯＲＦＩＮＧＪ．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

ｃｈｅｓｔ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ＳＯ

ＲＥＮＳＥＮＥ，ＴＯＲＦＩＮＧＪ．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７：９５．

［１１］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Ｍ］．万俊人，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９６．

［１２］博曼．公共协商［Ｍ］．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

译出版社，２００６：７７．

［１３］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Ｍ］．童世骏，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１４］曼宁．论政治合法性与政治审议［Ｍ］∥谈火生．

审议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５９．

［１５］科恩．协商民主中的程序与实质［Ｍ］∥鲍曼，雷

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陈家刚，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１２．

［１６］艾丽斯·Ｍ．杨．包容与民主［Ｍ］．彭斌，译．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６５．

［１７］古德曼，汤普森．民主与分歧［Ｍ］．杨立峰，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７：７２．

［１８］吉登斯．超越左与右［Ｍ］．李惠斌，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３．

［１９］Ｏ’ＦＬＹＮＮＩ，ＲＵＳＳＥＬＬ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ｉｎｇ［Ｍ］∥Ｏ’ＦＬＹＮＮＩ，

ＲＵＳＳＥＬＬＤ．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ｉｎｇ：Ｎｅｗ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

ｄｉｖｉｄ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Ｐｌｕｔ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１．

［２０］ＢＯＨＭＡＮＪ．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３，３１（６）：７５７－７７９．

［２１］ＤＲＹＺＥＫＪ，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ｒｏｎ

ｔｉｅｒｓｏｆ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

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２２］佩迪特．共和主义［Ｍ］．刘训练，译．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７９，２０５．

［２３］ＨＥＮＤＲＩＫＳＣ．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ｅｘｔｏｆｐｏｗｅｒ［Ｊ］．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９，２８（３）：

１７３－１８４．

［２４］安德森．愿景研讨会和共识会议：迈向更民主

的决策［Ｍ］∥马奔，俞可平，叶明．协商民主的

方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５］Ｏ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２０２３－

０４－１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ｄｐ．ｕｓ／ｏ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６］ＦＩＳＨＫＩＮＪ．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ｅａｋ［Ｍ］．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９７．

［２７］谭静斌．法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程序之公众协

商［Ｊ］．国际城市规划，２０１４（４）：８９－９４．

［２８］冷慧．德国协商民主的探索：以海德堡模式为

例［Ｊ］．德国研究，２０１５（４）：６８－８３，１４２．

［２９］ＳＣＵＬＬＹＰ，ＭＣＣＯＹＭ．Ｓｔｕｄｙｃｉｒｃｌｅｓ：Ｌｏｃａｌｄｅｌｉｂ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ｏｆ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Ｍ］∥ＧＡＳＴＩＬＪ，ＬＥＶＩＮＥＰ．Ｔｈｅ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

＆Ｓｏｎｓ，２００５：１９９－２１２．

［３０］ＧＡＳＴＩＬＪ，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Ｒ，ＫＮＯＢＬＯＣＨＫ．Ｖｉｃａｒｉ

ｏｕｓ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ｔｈｅＯｒｅｇｏ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ｓ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８（１）：６２－８９．

［３１］ＨＩＬＤＩＮＧＳＳＯＮＲ．Ｔｈｅ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ｕｒｎｉｎｓｗｅｄ

·９３·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６月　第２５卷第３期

ｉｓｈ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ｂｅｌｏｗ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ｂｏｖｅ？［Ｍ］∥ＢＡＣＫ

ＳＴＲＡＮＤＫ，ＫＨＡ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Ｅｌ

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０：１６０．

［３２］ＪＯＨＮＳＯＮＧ．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ａｎｄ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Ｅｌｉｔ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ａｓｅｓ［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４４（１）：１３７－１５９．

［３３］ＢＥＮＧＴＳＳＯＢ，ＫＬＩＮＴＭＡＮＭ．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ＧＭＯｉｎｔｈｅ

ｆｏｏｄｃｈａｉｎ［Ｍ］∥ＢＡＣＫＳＴＲＡＮＤＫ，ＫＨＡＮ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０：

１１８．

［３４］ＨＥＮＤＲＩＫＳＣ．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１．

［３５］ＥＬＳＴＵＢＳ，ＭＣＬＡＶＥＲＴＹＰ．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ｃａｓｅｓｉｎ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ＥＬＳ

ＴＵＢＳ，ＭＣＬＡＶＥＲＴＹＰ．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ｃａｓｅ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３６］毕赛特．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元原则［Ｍ］∥
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４３．

［３７］ＵＨＲＪ．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１３．

［３８］ＰＬＯＴＫＥ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Ｊ］．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７，４（１）：１９－３４．

［３９］ＤＲＹＺＥＫＪ，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Ｓ．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４８１－４９３．

［４０］ＲＵＭＭＥＮＳＳ．Ｓｔａｇｉｎｇ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３－４４．

［４１］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Ｊ．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４２］ＳＥＴ?Ｌ?Ｍ，ＳＭＩＴＨＧ．Ｍｉｎｉ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ｌｉｂ

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ＢＡＣＨＴＩＧＥＲＥＴＣＡ．

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３０１．

［４３］ＪＡＣＱＵＥＴＶ．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ｎ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ｉｎｉｐｕｂｌｉｃ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５６（３）：６４０－６５９．

［４４］ＳＭＩＴＨＷ．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ｓ

ｔｅｍ：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ｓｔ［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６，１０（２）：１５２－１７０．

［４５］ＤＲＹＺＥＫＪ．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ｅｌｉｂｅｒ

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６，

１０（２）：２０９－２１５．

［４６］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Ｊ．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ＰＳＡ６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１０．

［４７］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Ｊ．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ｄｅｌｉｂｅｒａ

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Ｊ．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ｔ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２２．

［４８］ＮＥＢＬＯＭ．Ｆａｍｉｌｙ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Ｓｗｉ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７，１３（４）：５２７－５５７．

［４９］ＭＥＮＤＯＮＣＡＲＦ．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ｄａｎｇｅｒｓ：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ｕｃｅｒｓｉｎ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６，１０（２）：

１７１－１９０．

［５０］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１０－２６（１）．

［责任编辑：毛丽娜　王天笑］

引用格式：黄徐强．从阐释效能到建构系
统：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范式演进及其

应用衰变［Ｊ］．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４，２５（３）：３１－４０．

·０４·


